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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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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电力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垃圾焚

烧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统一监督检查的工作内容，提高电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水平，建立一套

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的程序。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组织相关企

业和专家制定了《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大纲》团体标准。 

本文件为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提供了监督检查流程、监督检查内容、监督检查标

准的必要参考，涵盖了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建设当中的主要环节，规范工程监督检查工作，保障工程建设

质量。为减轻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的工作负担，简化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的次数，针对垃圾焚烧发电行

业特点，对监督检查的内容进行了优化处理。 

本文件包括五部分。 

——第 1部分：垃圾池出零米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垃圾池出零米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南，

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件，对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检测试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要

求，对施工现场原料、现场条件、土建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质量监督检测的要求。 

——第 2部分：主厂房结构封顶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主厂房结构封顶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

南，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

件，对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检测试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

的要求，对主厂房主体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质量监督

检测的要求。 

——第 3部分：锅炉水压试验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锅炉水压试验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南，

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件，对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检测试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要

求，对锅炉本体的承重结构及受热面、参加水压试验的管道和临时系统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

求以及对质量监督检测的要求。 

——第 4部分：厂用电系统受电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厂用电系统受电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

南，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

件，对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调试单位、生产运行单位、检测试

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要求，对建筑工程、受电电源、厂用电高压配电装置、直流电

源及相关控制系统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质量监督检测的要求。 

——第 5部分：整套启动试运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整套启动试运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南，

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件，对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调试单位、生产运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

的要求，对涉及土建专业、垃圾焚烧炉和余热锅炉专业、垃圾池防腐专业、汽机专业、电气

专业、热控专业、化学专业、环保专业、生产运行准备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质量监

督检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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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大纲 

第 2 部分：主厂房结构封顶前监督检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垃圾焚烧发电工程主厂房主体结构封顶前的监督检查，包括监督检查总则和证实方

法，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要求，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要求以及质

量监督检测。 

本文件适用于垃圾日处理量300吨或单机发电容量6MW及以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的监督检

查，其他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0051  烟囱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924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JGJ 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T 104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 107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垃圾焚烧厂主厂房  main plant of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垃圾焚烧厂主体区域，包含垃圾卸料平台、垃圾池、垃圾焚烧车间、烟气处理间、配电间和汽轮机

发电机房等部分，具备封闭性。 

4 监督检查总则和证实方法 

主厂房结构封顶前质量监督检查应在垃圾间主体结构完成，装饰装修前进行。 

本文件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本阶段监督检查有釆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时，可根据相应的批

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5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对主厂房结构封顶前阶段的监督检查应满足以下条件： 

a) 汽机、垃圾池主厂房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完，基本封闭完； 

b) 验收发现的不符合项已处理。 

6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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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6.1.1 工程釆用的专业技术标准清单已审批。 

6.1.2 建设单位已组织勘察、设计交底和施工图会审。 

6.1.3 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6.1.4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6.1.5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勘察设计单位 

6.2.1 设计图纸交付进度能保证连续施工。 

6.2.2 设计更改、技术洽商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6.2.3 设计代表工作到位，处理设计问题及时。 

6.2.4 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6.2.5 按规定参加了主体结构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 

6.2.6 对本阶段工程实体质量与设计的符合性进行了确认。 

监理单位 

6.3.1 项目监理部监理人员配备满足工程实际需要，资格与承担任务相符。 

6.3.2 检测仪器和工器具配置满足监理工作需要，按规定检定（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之内。 

6.3.3 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已审批，设定了工程质量控制点。 

6.3.4 施工方案、特殊施工技术已审批，按规定参加了超危大专项施工方案的论证和验收。 

6.3.5 对进场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进行了报审，对原材料复验进行了见证取样。 

6.3.6 质量问题及处理台账完整。 

6.3.7 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6.3.8 完成主体结构工程分部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 

6.3.9 对本阶段工程质量提出评价意见。 

施工单位 

6.4.1 项目部专业人员配置满足施工需要。 

6.4.2 质量检查员及特殊工种人员持证上岗。 

6.4.3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已审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通过专家论证，技术交

底记录齐全。 

6.4.4 计量工器具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6.4.5 按照检测试验项目计划进行了见证取样和送检，台账完整。 

6.4.6 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商品混凝土的跟踪管理台账清晰，记录完整。 

6.4.7 专业绿色施工方案已审批并实施。 

6.4.8 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6.4.9 分包单位资质符合要求，分包项目已报审。 

检测试验机构 

6.5.1 检验检测机构取得相应的资质，检验检测能力范围涵盖被检测项目类别。检验检测机构（含现

场试验室）已经监理、建设单位审核。 

6.5.2 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6.5.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或校准，结果合格，且在有效期内。收样、实验室环境及混凝土试块养护

条件符合要求。 

6.5.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真实。 

7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要求 

混凝土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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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钢筋、水泥、砂、石、外加剂及掺合料、拌合用水及焊材、焊剂等原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齐

全，已按规定进行现场见证取样，复验合格，报告齐全。 

7.1.2 商品混凝土出厂质量证明文件齐全。 

7.1.3 混凝土用砂、石坚固性检验合格。长期处于潮湿环境的重要混凝土结构用砂、石碱活性检验合

格。 

7.1.4 混凝土拌合用砂、水泥、水氯离子含量检验合格。 

7.1.5 混凝土拌合用水（地表水、地下水和再生水）放射性检测合格。 

7.1.6 用于大体积混凝土的水泥水化热已进行检验。 

7.1.7 焊接工艺、机械连接工艺试验合格。钢筋焊接接头质量检验、机械连接试件现场抽检，截取位

置正确，抽检数量应符合 JGJ 18、JGJ 107 规范规定，检验结果合格，报告齐全。 

7.1.8 混凝土强度等级及耐久性应满足设计要求，按规定进行评定，评定结果合格。 

7.1.9 大体积混凝土养护及温控措施符合方案要求，养护记录及测温记录齐全。 

7.1.10 混凝土施工记录齐全。试件抽取、留置应符合 GB/T 50107 规范规定。 

7.1.11 混凝土后浇带、施工缝留置及处理应符合 GB 50666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 

7.1.12 预埋螺栓规格、预留孔洞、预埋铁件位置和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安装要求。 

7.1.13 混凝土结构外观质量及尺寸偏差应符合 GB 50204 规范规定。 

7.1.14 混凝土结构实体检测应符合 GB 50204 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 

7.1.15 施工技术资料和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钢结构工程 

7.2.1 钢材、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地脚螺栓、涂料、焊材等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7.2.2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副扭矩系数合格、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轴力合格、摩擦面抗滑移

系数抽样复检合格，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摩擦面抗滑移系数检验合格，报告齐全。 

7.2.3 钢结构出厂质量证明文件齐全。 

7.2.4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扭矩抽测合格。 

7.2.5 钢结构焊接焊缝检验合格。 

7.2.6 钢结构、钢网架变形测量记录齐全，偏差符合规范规定。 

7.2.7 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7.2.8 钢结构防火、防腐涂料涂刷工艺厚度应符合工艺要求，施工记录齐全。 

砌体工程 

7.3.1 砌体结构所用砖、石材、砌块、水泥等原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齐全，进场复验合格。 

7.3.2 砂浆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检测试验报告齐全。 

7.3.3 砌体组砌方式、钢筋的设置位置、挡土墙泄水孔留置应符合 GB 50924 规范规定。 

7.3.4 后锚固钢筋拉拔试验合格，报告齐全。 

7.3.5 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烟囱筒体、塔体工程 

7.4.1 烟囱塔体、筒体实施前应报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等，涉及高危大工程的应按要求

进行专家论证。 

7.4.2 采用滑膜、提模施工时，其脱模强度、受力层混凝土强度值应根据平台荷载计算。 

7.4.3 原材料构配件应符合 GB/T 50051 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 

7.4.4 施工工艺应符合 GB/T 50051 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 

7.4.5 内衬及钢内筒施工应符合 GB/T 50051 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实施前应报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并

按要求完成审批流程。 

7.4.6 其涂层施工应符合 GB/T 50051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 

7.4.7 按验评划分组织验收，并形成验收记录。 

建（构）筑物防腐、防渗 

7.5.1 防腐、防水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出厂质量证明文件、进场复验报告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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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防腐、防水层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连接牢固，无表面损伤。 

特殊季节性 

7.6.1 冬期施工： 

a) 冬期施工措施和越冬保温措施已审批； 

b) 原材料预热符合要求，选用的外加剂、混凝土拌合和浇筑条件、试块的留置应符合 JGJ/T 104

规范规定； 

c) 冬期施工的混凝土工程，养护条件、测温次数应符合 JGJ/T 104规范规定，记录齐全； 

d) 冬期施工的防腐、防水层，施工条件应符合 JGJ/T 104 规范规定及冬期施工措施要求； 

e) 冬期停、缓建的工程，停止位置的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或 JGJ/T 104 规范规定。 

7.6.2 雨季施工： 

a) 雨季施工措施已审批； 

b) 现场施工环境条件和排水措施符合工程施工措施规定。 

8 质量监督检测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和检验指标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

验证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a) 砂、石、砖、砌块、水泥、钢筋、钢材和钢筋连接接头等技术性能； 

b) 混凝土、砂浆试块强度；混凝土试块抗渗、抗冻融性能； 

c)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d)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e)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力矩； 

f) 防腐、防渗、防火材料厚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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